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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中
,

杀人行为和伤害行为的界限
,

有时是较难区分的
。

从司法实践

来看
,

犯罪分子往往是通过对被害人的人身袭击进行杀害或者伤害的
。

在杀人未遂的情况下
.

也可能对被害人造成伤害; 在一定情况下
,

伤害行为也可能导致被害人死亡
。

加之
,

犯罪分子

往往由于种种原因
,

不如实供认犯罪的 目的
、

动机和其他犯罪情节
,

这就给认定犯罪的性质带

来困难
。

弄得不好
,

就会把杀人行为误认为是伤害行为
,

或者把伤害行为误认为是杀人行为
,

因而发生重罪轻判
,

轻罪重判的错误
。

因此
,

结合具体案件认真加以总结研究
,

划清杀人罪

与伤害罪的界限
,

这对于正确实施我国刑法
,

保证办案质量
,

维护社会主义法制
,

是有重要意

义的
。

怎样才能正确认定杀人罪和伤害罪
,

划清两者的界限呢 ? 我们认为
,

首先必须正确理解杀

人罪和伤害罪的概念
,

这是正确认定和区分这两种罪的基础和前提
。

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

定和司法实践的经验
,

杀人罪就是指非法故意或过失地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
。

杀人罪包括故

意杀人和过失杀人两种情况
,

这在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和第一百三十三条都作了明确规

定
。

根据杀人罪的概念
,

构成杀人罪必要的条件是
: 1

.

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具有杀人的故意

或过失 ; 2
.

行为人在客观上必须具有杀人的行为 ; 3
.

杀人行为是非法的
。

所以
,

杀人就是要剥

夺他人的生命
,

这是杀人罪最本质的特征
。

伤害罪是指非法故意或过失地损害他人身体健康

的行为
。

伤害行为既可以由故意实施
,

也可以由过失行为造成
,

这在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和第

一百三十五条作了具体规定
。

但是
,

过失伤害行为只有在致人重伤的情况下
,

才认为是犯罪
。

根据伤害罪的概念
,

构成伤害罪的必要条件是
: 1

.

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具有伤害他人身体健

康的故意或过失 ; 2
.

在客观上行为人必须具有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; 3
.

伤害他人身体健康

的行为必须是非法的
。

所以
,

伤害就是要损害他人的身体健康
,

这是伤害罪的基本特征
。

但是
,

由于有些案件的情况比较复杂
,

因此
,

要正确地认定杀人罪和伤害罪
,

还必须对杀人

罪和伤害罪的构成条件进行调查研究
、

分析判断
,

划清故意杀人 (既遂 ) 和故意伤害致死的界

限 ;故意杀人未遂和故意伤害的界限 ; 故意重伤致死和过失杀人的界限
。

从司法实践来看
,

故

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死的界限容易混淆
。

这是因为这两种罪从客观上看
,

都造成了被害人死

亡的结果
。

从主观上看
,

都具有犯罪的故意
,

只是故意的内容有所不同罢了
。

所以
,

要划清这

两种犯罪的界限
,

关键的问题是要查清犯罪的故意内容
。

杀人的故意内容有两点
,

一个是行

为人预见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他人死亡的结果
,

一个是希望或者有意放任这种死亡结果的发生
。

正如恩格斯指出的
“
如果杀人者事先知道这种伤害会送人的命

,

那末我们就把他的行动叫做谋

杀犷① 故意杀人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杀人两种情况
,

在区分界限上
,

一般并不会发生间

题
。

例如
,

某甲预见到自己用手枪向某乙头部射击
,

必然会引起某乙的死亡
,

并希望某乙死亡
,

于是开枪将某乙杀死
。

某甲的杀人行为就是出于直接故意
。

又如
,

某甲想用枪杀死某乙
,

恰好某

乙正和某丙站在一起谈话
,

某甲预见到用枪杀害某乙有可能打死某丙
,

但他杀害某乙的心切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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唯恐错过机会
,

而对某丙的死亡置之不顾
,

结果将某丙击中
,

某乙逃跑
。

那么
,

某甲对某丙的死

亡就是间接故意
。
由此可见

,

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不同之处在于直接故意的预见
,

可以是预见

到死亡结果的必然发生或者可能发生 ; 而间接故意则只能预见到死亡结果的可能发生
。

它们

不同之处还在于
,

直接故意对死亡结果是抱着希望发生的态度 ;间接故意对死亡结果则是抱着

有意放任的态度
。

故意伤害致死
,

行为人的故意只是要使被害人的身体健康受到损害
,

而不希望或者不放任

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到来
。

被害人的死亡
,

对行为人来说
,

是出于过失
。

例如
,

某甲同某乙因吵

嘴发生斗殴
,

某甲用刀砍伤了某乙的右臂
,

当某甲发现某乙的伤势较重
,

流血不止
,

便叫了汽车

将某乙送往医院抢救
。

但因路程较远
,

被害人流血过多
,

经抢救无效死去
。

在这个案例中
,

某

乙的死亡是由某甲的伤害行为直接引起的
。

某甲的行为同某乙的死亡有着内在的必 然 的 联

系
,

即因果关系
。

但从某甲砍的部位以及事后态度看
,

某甲既不是直接故意杀人
,

也不是间接

故意杀人
。

因为他并不希望某乙死亡
,

也没有对某乙的死亡采取放任态度
,

而且积极采取了抢

滩措施
,

据医生检查
,

只要早到半小时
,

某乙就不会死亡
。

因此
,

某甲对某乙的死亡
·

就只负故

意伤害致死的刑事责任
。

在这个案例中
,

如果某乙的死亡
,

不是由于流血过多引起的
,

而是别

的原因引起的
,

例如医生在包扎伤口时由于疏忽大意消毒不彻底
,

破伤风菌侵入伤口 造成某乙

的死亡
,

那么
,

对某甲来说
,

他的行为与某乙的死亡之间就没有必然和内在的联系
,

也是他不能

预见的
。

所以
,

某甲就只对某乙的伤害行为担负刑事责任
,

不能以伤害致死定罪
。

在审判实践中
,

有时把故意杀人当作故意伤害致死来处理
。

其所以出现这种情况
,

主要是

没有认真查明和分析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的缘故
。

例如
,

某乙患有精神分裂症
,

病情发作
,

将一妇女的嘴唇打破
。

该妇女的丈夫某甲闻讯赶来
,

手持长六尺
、

直径三寸的木棒向某乙头顶

乱打一阵
,

于是某乙倒在血泊中
,

这时某甲不仅不予抢救
,

反而将某乙拉至门外道旁
,

清除院内

血迹
,

隐匿木棒
。

后经人发现将某乙送往医院抢救无效终至死亡
。

经医生检查某乙头盖骨受

到重创
。

有一种意见认为
,

某甲没有预谋杀人的动机
,

只是替妻子报复出气
,

所以不是故意杀

人
, `

而是故意伤害致死
。

我们认为象这样的案件
,

应该认定为故意杀人
。

因为从殴打的部位

看
,

是容易致命的地方
,

而且不是打时失手
,

是蓄意去打
。

从打人的凶器看
,

是用六尺长
、

直径

三寸的木棒打人头部
,

这是致人死命的工具
。

从事后的态度看是隐匿凶器
,

消除血迹
。
如果他

对某乙的死亡没有预见的话
,

就不会这样去做
。

至于某甲杀人的动机
,

显然是因妻遭某乙打

伤而进行报复
,

这就叫报复杀人
。

或许有人认为
,

某甲妻子的嘴唇被打破
,

又没有造成其他严

重后果
,

某甲是否可能起杀人念头 ? 我们认为这要具体分析
,

不能一概而论
。

毛泽东同志指

出 : “
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

。 a, ①我们不能撇开客观情况去判断主观

意图
。

从有些案件看
,

有的人就是因为一些细小问题便要杀人
,

甚至有的人把杀人当作儿戏
。

如果我们不对打人的部位
、

行凶的手段
、

作案时的态度等情节进行综合分析
,

就不能正确认定

其犯罪的动机和目的
。

当然
,

如果撇开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分析
,

单纯地从有无死亡结果看

问题
,

认为凡是造成了死亡结果的
,

便都是杀人行为
,

那也是错误的
。

从司法实践看
,

故意杀人未遂和故意重伤之间的界限
,

也是容易混淆的
。

这两种犯罪
,

从

客观上看
,

都没有造成被害人的死亡
,

但从主观上看
,

故意杀人未遂和故意重伤是性质完全不

同的两码事
。
我们知道

,

杀人既遂和未遂的心理状态是一致的
,

行为人都是预见到自己的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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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剥夺他人的生命
,

并且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
。

杀人未遂
,

只不过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

某种原因而没有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
。

例如
,

甲
、

乙 二丙三人在公共场所寻衅滋事
,

殴打他

人
。

刘某和李某见此情景
,

急忙赶上前去给被打人解围
。

当刘某正与乙扭打时
,

甲掏出三角刮

刀向李某的肚子和大腿上猛刺两刀将李某刺成重伤
,

经过医院抢救
,

才未造成死亡
。

诊断结果

证明 : 被害人大网膜被刺破
、

小肠肠壁被刺破五个洞
,

后腹膜被刺破 2 x l 厘米裂口一个
,

左

骼骨被刺骨折
,

左大腿被刺伤口长约五厘米
。

像这样的案件
,

是故意杀人未遂呢
,

还是故意重

伤呢 ? 有人认为
,

某甲掏出三角刮刀袭击李某的直接目的
,

不是剥夺李某的生命
,

而是重伤李

某的身体健康
。
我们认为

,

在这个案件里
,

虽然看不 出某甲有剥夺李某生命的直接目的
,

但某

甲和某乙随身携带三角刮刀
,

在公共场所寻衅滋事
,

打架斗殴
,

掏出刀子猛刺李某的肚子和大

腿
,

难道某甲就一点也没有认识到 用刀刺在李某的肚子上
,

会剥夺李某的生命吗 ? 人的肚子是

要害部位
,

如果某甲只有伤害李某身体健康的故意的话
,

那他就不会刺在李某的肚子上
。

也就

是说
,

如果某甲明知用刀刺在李某的肚子上
,

并希望李某的死亡
,

这就是直接故意杀人未遂 ;如

果某甲当时尽管没有剥夺李某生命的直接目的
,

但他对 自己的行为结果
,

采取了有意放任的

态度
,

虽然不是预期李某死亡结果的一定发生
,

但也无意防止李某死亡结果的可能发生
。

在

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犯罪行为
,

就是间接故意杀人未遂
。

至于仅仅因为没有造成李某死亡的结

果
,

就按伤害李某身体健康定罪
,

那就更不对了
。

因为
,

李某如不立即送医院抢救
,

很快就会死

亡
。

李某之所以没有死亡
,

只是由于医院抢救的结果
。

所以
,

在处理这类案件时
,

不能单纯地

只看结果
,

而不分析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
、

伤害的部位
、

使用的凶器等情况
。

所以
,

这个案

件
,

只能按故意杀人未遂定罪判刑
,

而不能按重伤他人身体健康定罪判刑
。

故意重伤行为
,

行为人只是想重伤他人身体
,

使其健康遭受严重损害
,

并没有剥夺他人生

命的故意
。

重伤在有些情况下是容易引起他人死亡的
。

故意重伤致死
,

就行为人的心理状态看
,

只有重伤他人身体健康的故意
,

而对被害人的死亡来说
,

是没有预见的
,

即属于过失的
。

如果行

为人的故意是以重伤他人身体的方法而杀人
,

由于被害人的呼救
,

第三者的阻拦以及抢救及时

而没有造成被害人死亡的
,

那么
,

这种情况仍属于故意杀人未遂
,

而不能以故意重伤论处
。

只有

行为人的故意
,

仅仅是为了重伤他人身体
,

才能按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论罪
。

在司法实践中
,

故意重伤致死和过失杀人的界限
,

有时也是较难区分的
。

故意重伤致死
,

行为人对重伤他人是故意的
,

对死亡结果则是过失的
。

过失杀人
,

行为人既没有伤害的故意
,

也没有杀人的故意
,

只是由于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才造成被害人的死亡
。

这两种犯罪的相同

之点
,

就是都不希望他人死亡的结果发生
。

不同之点
,

就是前者在主观上有犯罪的动机和 目

的 ; 后者则没有犯罪的 目的和动机
。

由于这两种罪的发生
,

行 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的不同
,

对

社会的危害性也不同
,

所以处罚的轻重也有较大的差别
。

过失杀人最高刑是五年以上的有期

徒刑 ; 故意重伤致死最高刑是无期徒刑
。

因此
,

必须弄清它们的主观内容
。

总之
,

要正确认定和区分杀人罪和伤害罪
,

就必须对这两种罪的概念和构成有一个正确的

理解
。

同时在司法实践中要坚持主
、

客观统一的原则
,

不能 只看后果
,

不问犯罪的心理状态
,

也

不能离开客观实际去判断主观内容
。

应该是全面分析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关系
,

犯罪起因
、

行为

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
,

犯罪工具的性质
、

犯罪的手段
、

方式
,

伤害的部位等等来综合分析
、

认

定
,

才能避免差错
,

做到正确认定和区分杀人与伤害这两种犯罪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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